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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云南省中部玉 溪 市 境 内 的 抚
仙湖，是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
蓄 水 量 高 达 200 多 亿 立 方 米 ，水质至今
保持Ⅰ类标准，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天然
湖泊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抚仙湖生
态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十二五”以来，玉
溪市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抚仙湖全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确保湖泊
总体水质稳定保持Ⅰ类标准。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抓好节水
减排试点和经验推广

“十二五”以来，玉溪市坚持把有效
削减入湖污染负荷作为抓好抚仙湖保护
治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位 于 抚 仙 湖 北 岸 的 澄 江 县 ，在 抚
仙湖径流区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污
染 防 治 任 务 最 重 。 按 照 玉 溪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统 一 部 署 ，澄 江 县 在 全 力 实 施
抚 仙 湖 沿 岸“ 四 退 三 还 ”工 程 的 同 时 ，
不 断 加 大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力 度 ，扎 实 抓
好 节 水 减 排 试 点 和 经 验 推 广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调 蓄 带 、污 水 处 理 厂 中 水 回 用
工 程 建 设 ，不 断 把 控 源 减 污 工 作 推 向
深入。

据了解，“十二五”以来，澄江县累计
投入土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扶持资金达 3.2 亿元，
在抚仙湖北岸径流区流转土地两万亩，
扶持发展蓝莓 5200 亩、荷藕 3050 亩、景
观苗木 1万亩、核桃 11.3万亩。

澄江县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有
效减轻了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据测算，
全 县 每 年 可 减 施 化 肥 4.17 万 吨 、农 药
815.8 吨，节水 4252.5 万立方米；关停转
迁畜禽 9.9 万头（只），共削减化学需氧量
446.2吨、总氮 67.05吨、总磷 12.88吨。

2014 年 7 月 以 来 ，玉 溪 市 总 投 资
995.72 万元，在距离抚仙湖 7.2 公里的澄
江县高西社区成功开展全国南方农业高
效节水减排项目试点。通过大胆创新和
先行先试，积累了系统化、定量化推进农
业面源污染负荷削减的新经验。

按照玉溪市委、市政府全面推广高

效节水减排试点改革经验的要求，澄江
县抓紧落实 2016 年~2018 年推广实施高
效 节 水 减 排 面 积 15.5 万 亩 的 计 划 。 目
前，澄江县沿抚仙湖坝区 4.5 万亩高效节
水减排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记者采访时看到，与澄江县污水处
理厂一路之隔的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
程正在加紧施工。澄江县给排水公司经
理许春荣告诉记者，目前，污水处理厂中
水回用工程已完成 90%以上，工程建成
投运后，可将污水处理厂出水进行深度
处理，回用至县城及周边绿化、公厕及农
灌用水。

离澄江县污水处理厂不远的环抚仙
湖公路北侧，规划面积约 1344 亩、概算投
资约 3.6 亿元的抚仙湖北岸生态调蓄带
也在建设中。项目以截污为首要目的，
一期工程 2.8 公里段已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二期工程计划于 2016 年 12 月底完工
投用。

澄江县环保局局长李锐光说，通过
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一系列控源减污
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为进一步改善抚仙
湖北岸水环境质量奠定了基础。

创新资金保障机制，完成项目
投资33.43亿元

在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十分有限
的情况下，玉溪市探索建立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千方百计破解资金筹措难题。

玉溪市修订了《玉溪市抚仙湖资源
保护费征收管理办法》《玉溪市抚仙湖资
源保护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抚仙湖资
源保护费征收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

“十二 五 ”期 间 ，玉 溪 市 累 计 征 收
抚仙湖资源保护费逾 4500 万元。通过
设立试验区项目保证金和抚仙湖保护
治 理 专 项 资 金 ，共 收 缴 项 目 保 证 金
7440.85 万 元 ，其 中 2934.45 万 元 已 转 为
抚仙湖保护治理专项资金。通过搭建
抚 仙 湖 保 护 治 理 投 融 资 平 台 ，加 快 建
立 多 元 投 融 资 机 制 ，玉 溪 市 抚 仙 湖 保
护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项目融
资近 30亿元。

玉溪市在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同时，
还千方百计争取到中央和云南省的资金
支持。“十二五”期间，玉溪市累计争取中
央和省级资金 16 亿元（中央资金 10.8 亿
元、省级资金 5.2亿元）。

在此基础上，玉溪市还积极试点环
境保护 PPP 项目，督促开发企业履行环
境保护责任，出资先行实施开发项目周
边村庄搬迁、景观改造、面山绿化、湿地
建设等环保项目，逐步建立多元筹融资
机制。

玉溪市在资金保障机制上取得实质
性突破，为有效推进抚仙湖保护治理工
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抚仙湖“十
二五”规划的 28 个项目已全部完工，开工

率 达 100% ，完 工 率 达 100% ，到 位 资 金
34.89 亿元，资金到位率达 98%，完成投资
33.43亿元，投资完成率达 94.1%。

经测算，通过生态修复、截污治污、
面源污染治理、入湖河道整治等系列工
程的实施，“十二五”已完工项目可削减化
学需氧量 4644.3吨/年、总氮 901.8 吨/年、
总磷 190.9吨/年、氨氮 170.68吨/年。

来之不易的保障资金，为抚仙湖总
体水质稳定保持Ⅰ类标准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实行统一监管，以全流域、系统
性的生态观开展保护治理工作

“十二五”期间，为保护治理好抚仙
湖，玉溪市在科学编制规划和方案、创新
考核评价制度、形成保护治理合力、强化
流域环境管理等方面不断发力，但因湖
泊流域涉及澄江县、江川县和华宁县 3
县，多龙治水使湖泊保护治理与流域经
济发展难以真正协调。

据了解，长期以来，抚仙湖管理职责
分属当地市县抚仙湖管理局、环保、规
划、林业、水利等 20 余个部门，执法权分
散，执法标准和执法力度差异较大，没有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行政执法，不利
于抚仙湖保护的执法监督。

为破解抚仙湖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玉溪市积极探索以统一托管的方式
加快推进抚仙湖径流区全流域的集中统
一管理。

玉溪市委书记罗应光强调，要努力
构建抚仙湖全流域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机
制，为推进抚仙湖生态环境保护、创建抚
仙湖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体制
机制保障。

玉溪市委、市政府在 2015 年 11 月印
发的《抚仙湖径流区实行统一托管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提出，由
市政府授权，玉溪市抚仙湖环境资源保
护管理委员会对抚仙湖径流区实行统一
托管，实现抚仙湖全流域统一规划、统一
保护、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积极推进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努力创建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方案》对涉及 3 县的托管范围、托管
职责、托管实施步骤和时间要求、组织实
施等进行了具体明确。

据了解，为推进抚仙湖径流区统一
托管工作，玉溪市在报请云南省批复成
立“玉溪市抚仙湖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委
员会”期间，由云南省抚仙湖—星云湖生
态建设与旅游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先行负责管
理。管委会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与
澄江、江川、华宁 3 县签订抚仙湖径流区
托管协议，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管委会
对抚仙湖径流区实行统一托管。

玉溪市市长饶南湖强调，“十三五”
期间，要以全流域、系统性的生态观来开
展抚仙湖保护治理工作，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将抚仙湖流
域建成生态好、产业优、城乡美、百姓富
的和谐家园。

当前，随着抚仙湖径流区实行统一
托管工作的推进，抚仙湖保护治理统筹
协调难度大的问题正得到逐步解决，化
解流域保护治理与开发利用矛盾的效果
更加明显。

如何破解抚仙湖保护难题？
玉溪探索统一托管管理机制，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

◆本报记者蒋朝晖

本报讯“十二五”期间，玉溪
市坚持难中求进，采取强硬措施持
续加大污染减排工作力度，超额完
成了云南省政府下达的 4 项主要
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

严格考核奖惩，加大督察
督办力度

据玉溪市环保局局长张金翔
介绍，“十二五”期间，玉溪市在新
增排放量增长速度快、减排压力增
大、市场影响因素增多的情况下，
把污染减排工作作为生态立市的
重要抓手，坚持高位推动，突出各
级政府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形成部
门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工作措施落
实。玉溪市委印发了《“八要”方
案》《关于实行市级领导分工负责
联系“七位一体”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将重点减排项目分配到全
市实职厅级领导干部手中，牵头负
责项目推进。

玉溪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
次对减排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市政
府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与各县区政
府、相关市直部门签订年度目标责
任书，全市真正形成了各级政府负
责，环保牵头，住建、工信、农业、公
安、统计、督察等相关部门各负其
责的协调配合机制，为污染物减排
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玉溪市在强化污染企业监管
执法的同时，严格污染物减排工作
考核奖惩，加大督察督办力度。市
政府印发《玉溪市“十二五”污染减
排目标任务年度考核实施办法》，
将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纳入
全市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市政
府组建专项督察组，对县区政府减
排工作和重点减排项目开展调研、
现场督察，通报督察结果，对进度
滞后的县政府进行约谈。

为确保按期完成减排目标任
务，玉溪市建立并严格落实污染物
减排工作目标倒逼机制。全市各

县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认真对照
与市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书，细化
工作方案，明确具体责任人，实施
倒逼机制。在云南省率先探索与
具有资质的社会化服务机构签订
技术服务合同，成立市级总量减排
技术组，认真做好半年和年终核查
核算，做到提前安排，逐级审核，按
质按量准备好相关资料。

通过政府投入、企业自筹、
争取补助等保障资金需求

在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
下，玉溪市多方筹集资金，切实加
大投入力度，采取政府投入、企业
自筹、争取补助等多种形式，有效
保障污染物减排设施建设的资金
需求。据初步统计，“十二五”以
来，全市共投入 13.9 亿元建设污水
管网配套设施，投入 3.9 亿元建设
脱硫、脱硝设施，投入逾 6000 万元
建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争取
云南省级补助资金 1350 万元；市
级财政专项用于减排执法、业务补
助的资金达 2750 万元。

经过玉溪市上下坚持不懈努
力，云南省政府下达玉溪市“十二
五”期间的 448 个重点减排项目已
全部按期完成，全市正常运行的钢
铁烧结线全部安装脱硫设施，规模
在 1000 吨/日以上的水泥生产线
全部安装脱硝设施，9 座县区城镇
污水处理厂全部建设投运。全市
已建成 33 条机动车尾气检测线，
机动车尾气管理、检测等工作全面
开展。全市减排监测体系考核工
作成效显著，2015 年减排监测体
系考核 3 项指标持续保持 100%，
位列云南省第一。

据了解，玉溪市“十二五”末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排 放 量 分 别 较 2010 年 下 降
7.00%、9.25%、11.89%、6.87%，超额
完 成 云 南 省 政 府 下 达 的 目 标 任
务。 蒋朝晖 杨勇

组建专项督察组 成立减排技术组

完成重点减排项目448个

本报讯“十二五”以来，玉溪
市不断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能 力 建 设 ，确 保 项 目 运 行 正 常 。
2015 年，玉溪市重点污染源自动
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在云南省名
列第一。

记者在玉溪市环保局污染源
自动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
心）大屏幕上看到，玉溪市污水处
理厂反应池和出水口、玉溪新兴钢
铁有限公司的高炉烟气等监测点
实时监控图像清清楚楚。从监控
系统软件上，记者还看到了云南万
绿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
的各种监测记录数据。

监控中心负责人黄继英告诉
记者，自 2010 年以来，玉溪市总投
入 3894.01 万元，采取“整合现有国
控、省控重点污染源企业已安装的
现场端监控设备，在其基础上采取
填平补齐”的方式，全面实施污染
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工作。截至
目前，玉溪市先后建成了 1 个市级
监控中心、10 个县区分中心、9 个
市区噪声监测点，93 家重点污染
企业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完成
建设安装、联网并通过验收。

为确保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正常运行，玉溪市环境监察支队抽
调 5 名在职人员，加上 4 名社会购
买服务人员，负责开展全市污染源
自动监控工作。同步制定了《玉溪

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
《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
管理办法（试行）》《玉溪市污染源
自动监控系统运行考核工作方案

（试行）》等办法和规章制度，明确
规定了企业停复产、设备故障报
告、数据异常等情况的处理措施，
细化了运行维护工作的考核程序、
考核项目、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等。

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建成投运后，市环保局坚持依法依
规运行管理，全市污染源自动在线
监测监控能力不断增强，环境日常
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污染源
长效管理机制日益完善。全市水
气污染源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等现
象明显减少，相关投诉案件数量明
显下降。

同时，玉溪市还初步实现了环
境管理从人防到技防的转变，有效
提高了环境执法效率，对促进各项
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和排污
收 费 等 工 作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014 年以来，监控平台发现企业
污染物超标排放 1 次，通过交办处
罚企业 3 家（次）。

据了解，自实行污染源自动监
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考核以来，玉溪
市数据传输有效率均保持在国家
要求的 75%以上，2015 年一直保持
100%。

蒋朝晖杨勇

强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全天候监控93家污染企业

本报讯 玉 溪 市 在 全 面 实 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中 不 断 挖 潜 创 新 ，通 过 加
快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强 化 机 动 车 污 染 防
治、加强施工道路监管等措施，实现以
中心城区为重点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
改善。

为统筹管理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玉溪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及高新区管委
会 签 订《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目 标 责 任 书

（2015~2017 年）》，每年初对上年度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考核，2017
年底前进行终期考核。

玉溪市在云南省率先对中心城区开
展污染现状调查，委托昆明理工大学全
面开展玉溪市中心城区大气污染物源解
析及污染控制对策研究工作，为增强大

气污染防治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加强
对中心城区周边钢铁企业污染防治设施
和脱硫设施运行情况、环境安全隐患防
治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管，不定期对中心
城区大型施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对厂
界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现场监测，督促企
业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为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截至目前，

玉溪市已建成 33 条机动车尾气检测线，
12 条已投入正常检测，其余 21 条正在办
理检测手续。2015 年，共计检测机动车
9416 辆，合格 7791 辆，合格率为 82.7%，
为 26395 辆新车发放绿色环保标志，淘汰
黄标车及老旧车 3829 辆。

玉溪市作为地级市，2013 年在云南
省内率先开始执行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玉溪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系统 3 个监测点位按照新标准进行
监 测 评 价 ，全 市 8 县 在 全 省 率 先 开 展
PM2.5 手工监测工作，监测数据通过玉溪
电视台、玉溪日报、云南省环保厅等媒体
和网站实时发布。

采访中，记者扫描玉溪市 PM2.5 实时
监测微信城市服务二维码，可以轻松看
到玉溪市主城区空气质量状况。

据了解，经过持续有效推进治理工
作，玉溪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2015 年，玉溪市中心城区空
气质量一级天数由 2010 年的 58 天提高
到 245 天，二级天数为 118 天，超标天数
为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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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玉溪市以解决危害人民群
众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不断加
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击企业的
环境违法行为。“十二五”期间，全市共查
处环境违法案件 496起，罚款 1986 万元。

为增强环境监管执法实效，玉溪市
探索创新环境监管体制，市环保局与市
公安局联合制定下发《玉溪市环境保护
局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关于建立环
境执法衔接配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建立环境保护联动执法机制。

玉溪市环保局与市检察院、市法院、
市公安局加强协作配合，形成防范和打
击环境违法犯罪的工作合力。完成全市
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市、县分别制定公
布了环境监管网格化实施方案，提高环

境监管的效率及质量。
按照环境保护部和云南省环保厅的

要求，玉溪市持续深入开展各类环保专
项行动。在 2011 年~2014 年整治违法排
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中，
玉溪市共出动环境监察人员逾 3.5 万人

（次），检查企业 10833 家（次），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 211 起，罚款逾 909 万元，

处理污染投诉 814 件，对部分县区环境问
题实施挂牌督办和整改验收，取缔一批
污染企业，解决了一批环境突出问题。

在 2015 年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
行动中，玉溪市检查各类工业园区 10 家、
建设项目 604 个，检查化工、冶金、有色金
属等重点企业 272 家，检查县城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1 个，对 64 起重点信

访案件进行排查落实，对受到行政处罚
或群众反映强烈的 192 家企业综合整治
情况开展“回头看”，督促园区整改隐患
27 个，对存在问题的 244 个建设项目和
108 家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或立案查处，对
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 42 个问题进行督促
整改。

“十二五”期间，玉溪市共出动环境
监 察 人 员 逾 7.4 万 人（次），检 查 企 业
27545 家（次），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496
起，罚款 1986 万元，其中查处适用按日连
续处罚、限产停产等 4个配套办法处罚措
施及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违法典型案件
17 起，有效打击和震慑了企业的环境违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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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5年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496起

扫描二维码轻松看状况

实时发布PM2.5监测数据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污水处理厂 2000 年 5 月建成投运，经过厂区扩建和设备技术
改造，现处理规模达 1.5 万立方米/日，出厂水质持续稳定达到一级 A 标准。图为正常运
行的污水处理厂反应池。 蒋朝晖摄

云南省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自建厂以来，共计投资 6 亿多元建设
污染减排设施，实现“三废”达标排放。图为公司领导和节能减排中心人
员在烧结机烟气氨法脱硫监控中心查看脱硫装置运行情况。 蒋朝晖摄

编者按

云 南 省 拥 有 九 大 高 原 湖

泊，玉溪市占了 3 个。其中，抚

仙湖作为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

水湖泊，具有湖岸带陡立和流

域植被覆盖率低等特点，湖泊

流域面积小、流域径流量低，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对于这样的

湖泊来讲，一旦其生态环境受

到破坏，水质被严重污染，将极

难恢复。

为使抚仙湖水质能长期稳

定保持Ⅰ类标准，玉溪市在产

业结构调整、管理机制改革等

方面不断探索，努力在保护抚

仙湖水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把
抚仙湖沿湖 3 县纳入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范围

2011年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把抚仙湖列为全国 8
个水质良好湖泊生态
环境保护试点之一

● ●

2013年 2015年

抚仙湖参加全国江河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竞
争立项，成为国家重
点支持湖泊

■“十二五”期间已完工项目每年可削减化学需氧量4644.3吨、总氮901.8吨、
总磷190.9吨、氨氮170.68吨

“十二五”期间抚仙湖保护治理情况


